
  

 

              註銷授權證券交易聲明書        【適用委任人】        

    茲本人           前於  貴公司開立證券買賣交易帳戶         

並簽訂「證券交易委任授權書」授權            代理本人委託  貴公司

代為買賣及申購上市、上櫃有價證券、辦理交割，及其他有關之行為，現

因本人個人因素，對前簽訂之授權書授權事項予以註銷，並自本人填具聲

明書向  貴公司提出申請後生效，本人與被授權人間有任何爭執、概與  

貴公司無涉，為昭信守、特立此聲明書。 

    此  致 

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分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聲明書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

 

 

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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